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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核查意见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金岭南”）

于2016年2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局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本保荐机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 110

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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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际完成时间为准； 

3、本次发行预案公告前公司总股本为 221,262.79 万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不超过 21,288.21 万股（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以经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

为准），若假设本次最终发行股份数量为 21,288.21 万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为 242,551.00 万股； 

4、公司截至 2014 年末的归属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为 603,069.20 万元，

在未考虑发行费用的情况下， �wC¤Ð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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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计算，同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3、每股净资产=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期末总股本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会相应增加，但

募集资金产生经济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投资项目回报的实现需要一定周期。本

次募集资金到位后的短期内，公司净利润增长幅度可能会低于净资产和总股本的

增长幅度，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股东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二、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公司拟采取如下措施，加快推进主业发

展，加强内部管理，提升资产质量和运营效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实现公司业

务的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以填补股东回报。具体措施如下： 

（一）不断推进管理创新、深化体制改革，增加企业经济效益 

公司高度重视管理水平的提升，先后实施人力资源三项制度改革、全面预算

管理、精细化管理、内部风险控制管理、标杆管理，不断完善公司制度建设，优

化工艺流程，公司综合管控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未来，公司将紧紧抓住全面深

化改革的中心任务，持续推进管理创新，深化体制改革，合理优化产业结构与布

局，科学完善各项关键制度建设，增强创新动力和风控能力，提升国际化经营水

平，不断提升公司竞争力，提高公司成本控制能力和盈利水平。 

（二）加快募投项目投资建设，争取早日实现预期效益 

公司董事局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

证，尾矿资源综合回收及环境治理开发项目、高新技术材料项目及有色金属商品

报价及线上交易平台建设项目这三大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司推进业务升

级转型，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总体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根据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项目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正常运营后公司收入规

模和盈利能力将相应提高。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募投项目的投

资进度，推进募投项目的完成进度，争取尽快产生效益，回报广大股东。 

（三）加强募集资金管理，规范募集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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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确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公司已经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公司对募集

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保证专款专用，由保荐机构、存管银行、公司共同监管募集资金按照承诺用

途和金额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保荐机构将持续监督公

司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

资金使用风险。 

（四）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

监发[2012]37 号）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

会公告[2013]43 号）的要求，公司董事局制定了《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6-2018 年）股东回报规划》，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强化

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

施的承诺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

行作出以下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

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一）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

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二）承诺对个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三）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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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诺由董事局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钩。 

（五）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

况相挂钩。 

四、履行的程序 

2016 年 2 月 1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该议案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对公司所预计的即期回报摊薄情况、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进行了审慎

核查： 

1、公司所预计的即期回报摊薄情况是合理的，并就填补即期回报拟定了相

应的措施，且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

相应承诺； 

2、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已经第七届董事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所预计的即期回报摊薄情况、填补即期回报措施

及相关承诺主体的承诺事项，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

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的规定，未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